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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   股票代號：8027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金增資普通股股票1,000仟股，其中150仟股由

承銷商自行認購，其餘850仟股以公開申購方式銷售，承銷契約之副本業經報奉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 承銷商名稱、地址、自行認購數額及公開申購數量： 

承銷商名稱 地址 
自行認購 

仟股 

公開申購 

仟股 
合計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325號 6樓 42 712 754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博愛路 17 號 5 樓 54 69 123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 54 號 5 樓 54 69 123 

合計 150 850 1,000 

二、 銷售價格：每股新台幣 28 元整(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整)。 

三、 申購數量：每人限購壹單位，每單位壹仟股(若超過壹單位，即全數取消申購資格)。 

四、 投資人資格及事前應辦理事項： 

(一)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應於往來證券經紀商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應洽往來證券經紀商辦理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同意銀行未來自動執行扣繳申購處理費二十

元、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五十元之手續費。 

五、 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 106 年 7 月 31 日起至 106 年 8 月 2 日止；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06年 8月 2日，預扣價款扣繳日為 106年 8月 3日(實際扣款時點以

銀行作業時間為準)，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解交日為 106年 8月 7日。 

(二)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2時，以下列方式申購(除申購截止日外，

申購人於申購期間當日下午 2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委託。) 

1.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來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委託書，故雖未親

自填寫，但視同同意申購委託書所載各款要項。 

2.當面或網際網路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料並簽名或蓋章，至往來經紀商當

面向業務人員或以網際網路申購，惟採網際網路時，申購者需自負其失誤風險，故申購人宜於

網際網路申購後電話洽收件經紀商業務人員，以確保經紀商收到申購委託書。 

(三)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不得撤回或更改申購委託書；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

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四)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理申購，且以申購一件為限。重複

申購者將被列為不合格件，取消申購資格。 

(五)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應足以支應申購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

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購，當申購人投件參

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案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數視為不合格件。 

(六)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理費、

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

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

標處理費。 

(七)為便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前一日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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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合格及不合格申購資料(此時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行款項扣繳)備置於營業廳，以供申購

人查閱。 

(八)申購人申購後，往來銀行於扣繳日 106 年 8 月 3 日將辦理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

工本費扣繳事宜。如申購人此時銀行存款餘額不足扣繳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

費者，將視為不合格件。 

(九)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

日上午 10 點前(106年 8月 7日)，併同未中籤之申購人之退款作業，退還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

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惟申購處理費不予退回。 

(十)承銷商辦理有價證券若募集不成，申購人參加申購之處理費不予退還。 

六、 銷售處理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相關作業請參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理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理程序」及「中華

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二)證交所將於抽籤前，就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處理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

計金額及重複申購之資料予以剔除，並於申購截止日之次一營業日完成上述合格件及不合格件之

篩選。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理費不予退還，並由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止後一週內以掛號函件通

知申購人。 

(三)如申購數量超過銷售數量時，則於 106 年 8月 4 日上午 9時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電

腦抽籤室(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十樓)，以公開方式就合格件辦理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人，其

方式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辦理，並邀請相

關單位出席公證、監督。 

七、 公開抽籤後通知及中籤語音查詢： 

(一)可參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於收件經紀

商(限所受申購部分)，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主辦承銷商營業處所，以供申購人查閱。 

(二)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 

(三)申購人可以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料，亦可以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集保結算所)電話語音系統查詢是否中籤，但使用此系統前，申購人應先向證券經紀商申請

查詢密碼，相關查詢事宜如后： 

1.當地電話號碼七碼或八碼地區(含金門)，請撥 412-1111或 412-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 111# 

2.當地電話號碼六碼地區請撥 41-1111 或 41-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 111# 

八、 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九、 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上午 10點前(106年 8月 7日)，將中籤通

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還未中籤之申購人，惟申購處理費不予退

回。 

十、 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結算所直接撥入申購人集保帳戶，

並預定於 106年 8月 14日上櫃(註: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

告為準)。如因發行公司之事由致延後掛牌時，承銷商應通知投資人並提醒投資人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網址：http://mops.twse.com.tw)查詢相關公告。 

十一、  有關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請於本案承銷公告刊登後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網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 →基本資料→電子書)或證券承銷商網站(合作金

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網址：http://www.tcfhc-sec.com.tw，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 

www.sinotrade.com.tw，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網址：http:// www.entrust.com.tw免費查閱。

歡迎來函附回郵 41元之中型信封洽股務代理機構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台北市中正

區博愛路 17號 3樓)索取。 

http://www.sinotrade.com.tw/
http://www.entru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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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投資人於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本公告財務資料及申購辦法，以免發生誤會或錯誤。如欲知

其他財務資料可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 

十三、 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 特別注意事項： 

(一)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領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書、繼承

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未成年人應加法定代理人印鑑證

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另附經法院備查之有價證券繼承拋棄同意書及其

他有關文件辦理。 

(二)申購人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不得受託申購，已受理者應予剔除： 

1.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書。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料未經填妥或資料不實者。 

5.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以電話或網際網路委託者不在此限。 

6.申購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申購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者。 

7.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本次參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經取消其認

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價款應予退還，惟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不予退

還。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時，應憑

認購人或其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法人為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

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理。 

(四)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五)申購人不得冒用或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證券商經發現有冒用、利用他人

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參與申購資格，處理費用不予退還；

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已繳款項，不予退還。 

(六)若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立或事後註銷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情事，

致後續作業無法執行者，應取消其中籤資格。 

(七)證券交易市場如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開抽籤日、

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其後續作業順延至次

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歸責證券商，

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 該股票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不予干涉。 

十六、  會計師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簽證會計師 意見內容 

103年度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劉奕宏、李青霖 無保留意見 

104年度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劉奕宏、蔡淑滿 無保留意見 

105年度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鈴雯、蔡淑滿 無保留意見 

106年第一季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鈴雯、蔡淑滿 

保留式核閱報告-非重要
子公司或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未經會計師查核或
核閱 

十七、 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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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律師法律意見書(如附件二) 

十九、 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如附件三)。 

二十、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其委託之機構或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行揭露事項：無。 

二十一、 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閱公開說明書。 

【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說明 

(一)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652,510 仟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壹拾元整，已發行普通股計 65,251,010股。 

(二)該公司業經 106年 3 月 21日董事會決議辦理現金增資，本次發行新股 10,000 仟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壹拾元整，預計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752,510 仟元整。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 10%共 1,000 仟股由公司員工認購，依「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七條之規定，提出 10%計 1,000 仟股對外辦理公開銷售，

其餘 80%計 8,000仟股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股比率認購，股東或員工放棄認

購或認股不足一股之部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足之。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股份相同。 

(五)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採公開申購方式辦理，原股東、員工、承銷商自行認購部份及本次公開承銷

之申購人，均採用同一價格認購。 

二、該公司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之財務狀況： 

(一)最近三年度每股稅後純益及每股股利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年度 

每股稅後淨利 

(註) 

股利分配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合計 
盈餘配股 資本公積 

103 年度 2.55 1.2 － － 1.2 

104 年度 0.01 0.3 － － 0.3 

105 年度 (2.36) － － － －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註：每股稅後純益係以各該年度普通股之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二) 該公司截至 106年 3月 31日止按當時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每股股東權益： 

說     明 金    額 

截至 106年 03月 31 日帳面股東權益 822,195 仟元 

截至 106年 03月 31 日流通在外股數 61,643,600 股 

截至 106年 03月 31 日每股帳面淨值 13.34 元/股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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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資料 

1.簡明資產負債表（合併財報）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3年底 104 年底 105 年底 106 年 3 月底 

流 動 資 產 1,284,018 1,331,362 1,268,120 1,336,57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66,616 388,181 401,738 378,186 

無 形 資 產 11,666 9,434 7,790 7,171 

其 他 資 產 46,430 143,593 54,781 50,914 

資 產 總 額 1,708,730 1,872,570 1,732,429 1,772,849 

流 動 負 債 834,115 610,523 953,078 896,851 

非 流 動 負 債 60,008 358,674 64,065 53,803 

負 債 總 額 894,123 969,197 1,017,143 950,654 

股 本 508,090 554,060 541,841 616,436 

資 本 公 積 91,551 199,416 200,033 259,196 

保 留 盈 餘 115,265 47,777 (104,563) (117,056) 

其 他 權 益 10,286 13,564 (108) (9,484) 

非 控 制 權 益 89,415 88,556 78,083 73,103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814,607 903,373 715,286 822,195 

負債與股東權益合計 1,708,730 1,872,570 1,732,429 1,772,849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2.簡明損益表（合併財報）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第一季 

營業收入 1,993,526 1,542,420 1,391,667 312,140 

營業成本 1,408,991 1,123,083 1,063,405 224,739 

營業毛利 584,535 419,337 328,262 87,401 

營業費用 473,602 414,948 451,916 92,160 

營業淨利(損) 110,933 4,389 (123,654) (4,75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3,284 6,328 (13,305) (11,019) 

稅前淨利(損) 134,217 10,717 (136,959) (15,778) 

本期淨利(損) 116,880 2,732 (133,395) (15,364) 

本期綜合損益(淨額) 6,364 (175) (20,724) (11,92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23,244 2,557 (154,119) (27,28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17,230 308 (128,451) (12,493)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350) 2,424 (4,944) (2,871)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 
121,563 1,116 (145,539) (22,308)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於非控制權益 
1,681 1,441 (8,580) (4,980) 

每股稅後盈餘(元) 2.55 0.01 (2.36) (0.23)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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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銷價格之計算數據及說明 

(一)承銷價格計算之參考因素 

以該公司現金增資除權交易日（即106年7月18日）前五個營業日（即106年7月11日）為基準

日，以基準日前一個營業日（即106年7月10日），前三個營業日（即106年7月6日至106年7月10

日），前五個營業日（即106年7月4日至106年7月10日）之平均收盤價，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

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作為計算本次現金增資承銷價格之參

考。 

(二)價格計算之說明 

1.該公司基準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分別為30.00元、30.12元及30.25元，取前五

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30.25元作為參考價格。 

2.考量本次增資募集之時機與市場股價變化等因素後，經發行公司與承銷商共同議定，本次每股發

行價格訂為28元，經估算前述參考價格30.25元之92.56%，其承銷價格符合「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

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律規則」第六條之規定。 

發行公司：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王明慶 

主辦承銷商：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胡富雄 

【附件二】律師法律意見書 

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募集與發行普通股 1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 100,000,000 元，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律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

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公司議事錄、重要契約及其他相關文

件、資料，並參酌相關專家之意見等。特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出具本律師法

律意見書。 

依本律師意見，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法律事項檢查表所載事項，

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遠東聯合法律事務所 邱雅文律師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 

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鈦昇公司或該公司)本次為辦理公開募集與發行一 O 六年度現金增

資，發行記名式普通股 10,000 仟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預計發行總金額新台幣 100,000 仟元整，依

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了解鈦昇公司之

營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及比較分析相關資

料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鈦昇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亦具合理性。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胡富雄                    

承銷部門主管：曾郁芬 


